附件3

两个增收攻坚战任务清单

	重点任务
	序号
	具体举措
	责任单位

	（一）聚焦提高农民经营净收入，实施产业强农行动
	1
	挖掘现代农业增收潜力。建成良种基地15个，新增农机服务中心5家、山区适用农机1万台套，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8%，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以上。
	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政府

	
	2
	实施兴林富民工程。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80家，实现林业行业总产值和带动产业产值750亿元。
	市林业局，各县（市、区）政府

	
	3
	做精乡土特色产业。推进乡村产业“六业千亿”计划，乡村产业总产值达到1000亿元。
	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政府

	
	4
	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新培育农业龙头企业100家、钻级农家乐民宿100家、引领性家庭农场100家，选拔丽水“农三师”100名。更好发挥农合联的作用，新增流动供销致富车线路20条、农村农产品收购服务点位4个。
	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社，各县（市、区）政府

	
	5
	打响“山”字系品牌。打造“丽水山耕”核心基地10个、拳头产品3个，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100亿元。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到“丽水山居”钻级农家乐民宿和等级旅游民宿开展疗休养，推动“丽水山居”农家乐民宿营业总收入增长10%，“丽水山景”乡村旅游总收入增长10%。
	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广旅体局、市农投公司，各县（市、区）政府

	
	6
	开展农业农村“双招双引”。招引投资5000万元以上农业农村领域大项目10个，到位资金10亿元、新增项目供地1000亩，引进农业科技人才200名以上。
	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政府

	（二）聚焦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实施就业富农行动
	7
	加强农民创业就业扶持。建成基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探索发展劳务合作社，常态化开展农村劳动力余缺调剂，确保农村“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市人力社保局，各县（市、区）政府

	
	8
	实现农民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推动规上工业人均薪酬增幅和规上服务业人均薪酬增幅走在全省前列。积极推广“以工代赈”，鼓励政府类小额投资项目或村级自建项目优先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就近就业。
	市人力社保局、市经信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

	
	9
	实施“百万农民大培训”行动。培训高素质农民和实用人才8000人次以上，普及性培训20万人次以上。
	市人力社保局、市农业农村局、团市委、市妇联，各县（市、区）政府

	（三）聚焦提高农民转移净收入，实施帮扶惠农行动
	10
	加强困难群众帮扶救助。有效落实特困、临时救助、自然灾害、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基本救助政策，确保应助尽助。低保提标10%以上。
	市农业农村局、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建设局、市人力社保局，各县（市、区）政府

	
	11
	增强低收入农户发展能力。深化低收入农户“一户一策一干部”帮扶，省市县联动派遣帮扶干部500人次以上。鼓励农户经当地乡镇（街道）报备，在不影响周边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发展小微规模养殖业。
	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政府

	
	12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动全市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20万元以上且年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占比达到100%，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达到300个，力争年内向农户发放集体经济分红5000万元。
	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政府

	（四）聚焦提高农民财产净收入，实施改革兴农行动
	13
	深化农村集成改革。开展闲置宅基地（农房）盘活利用试点20个，完成农房抵押融资5500万元以上，促进农民增收5000万元以上。
	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政府

	
	14
	加快促进城乡融合。全年完成农民搬迁3万人，对下山农民购买安置房在按揭贷款利率方面给予优惠。健全“两进两回”长效机制，培育农创客1900人，吸引1500名新时代乡贤返乡创业。
	市农业农村局、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各县（市、区）政府

	
	15
	深入开展金融改革。实现农户小额普惠贷款3万元以上额度全覆盖，农户信用贷款增长15%以上。涉农贷款余额超过1900亿元，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占比超60%。
	市人行、市金融办，各县（市、区）政府

	（五）聚焦优化农民增收环境，夯实宏观经济基础
	16
	加大考核推进力度。农民增收工作落实情况纳入乡村振兴考核，对惠农政策、增收举措实施不力，落实不到位的，以及GDP增幅、规上工业人均薪酬增幅、规上服务业人均薪酬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等农民增收宏观经济关联性指标、数据匹配性指标排名靠后、不能完成目标任务的，进行考核扣分。
	市农业农村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局，各县（市、区）政府




